
二零一八年四月廿三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選定和提升合適的體育設施作為競賽場地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擬在全港選定

五個體育館作為競賽場地的計劃。  

 
 
背景  

 

2.  香港經常舉辦國際性及區域性的體育盛事，從單一體育項目比賽

到大型的綜合體育賽事，式式俱備。此外，香港各體育總會及學界每年

均舉辦不少具觀賞性的全港性大型比賽。舉辦大型體育活動除了有助提

升香港作爲亞洲體育盛事之都的形象，配合體育盛事化的目標外，更可

以方便香港運動員在香港參賽，又讓香港市民可以近距離觀賞體育盛事，

有助培養可持續的體育文化，配合體育普及化的目標。康文署積極支持

相關持份者舉辦不同級別的體育賽事，並預留合適的體育設施作為舉辦

賽事之用。  

 

 

康文署的體育場地  

 

3.  康文署設有各類體育場地可供舉辦不同級別的正規賽事，如在香

港大球場和旺角大球場舉行國際性足球賽事及本地超級足球聯賽、在香

港體育館舉行世界女排大獎賽及世界羽毛球聯會世界超級賽、在伊利沙

伯體育館舉行世界體育舞蹈大獎賽及國際乒乓球聯合會青少年巡迴賽，

以及在將軍澳運動場和灣仔運動場舉行的多項大型田徑賽事。上述場地

早在興建場館時，已定位作為大型比賽或表演場地之用，故其配套設施

（如觀眾席、藥檢室、裁判室、會議室、貴賓室及記者室等）均較為完

善。  

 

4.  然而，康文署轄下的室內體育館，在設計時大多以能满足多方面

的使用要求為原則，不論市民進行休閒運動、團體舉辦訓練班和學界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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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以至體育總會進行香港代表隊訓練，皆會使用康文署的體育館。因

此，體育館的佈局構思以及設施配套等未必能達到舉辦正規賽事的要求，

如需提供較多觀眾座位、合適的燈光、藥檢室，以及備有多用途房間供

裁判、賽事人員、會議、賽事計分、發放賽事資訊等使用。  

 

 

體育場地的分配  

 

5.  為有效管理設施的使用及確保公共設施能公平分配予市民及團體

租用，康文署制訂了指引，列明有關預訂程序及分配方法。根據指引，

團體 (包括體育總會 )的預訂均設有限額。一般而言，在計算民政事務局和

康文署舉辦或資助的活動後，團體預訂不可超過每個場地每月繁忙時段 1

總時數的二分之一。此外，每個場地的同一時間，團體預訂不可超過設

施數目的一半，以預留部份設施予個別市民使用。有關預訂安排旨在平

衡及滿足不同持份者對使用康體設施作訓練、比賽及康樂用途的不同需

要。  

 

6.  康文署收到不少體育總會及學界反映，大型賽事一般需安排於設

有較多觀眾座位的場館舉行，但在租用該等場地時，由於受到有關團體

租訂設施限額的規定，往往一個賽事需分開多日進行，令賽期延長；又

或需要同時在多個不同場地進行賽事，令主辦團體在安排賽事上欠缺靈

活性。  

 

 

選定體育館作為競賽場地的計劃  

 

7.  2017年10月發表的施政綱領中提出，為協助體育總會舉辦更多大

型體育比賽及活動，吸引市民觀賞賽事，以推廣社區的體育文化，康文

署會選定及提升合適的體育設施作為競賽場地。康文署現正計劃分別於

港島、九龍、新界東及新界西四個區域各選定一個體育館作為競賽場地，

並另選定一個體育館適用於殘疾人士團體舉辦賽事。選擇的條件包括體

育館的主場面積可作兩至三個籃球場、觀眾席提供1 000或以上座位、地

理位置及交通網絡較為方便，以及備有合適舉行大型比賽的配套設備，

包括賽事所要求的藥檢室、供比賽隊伍及裁判使用的會議室及多用途房

間、比賽場內有足夠的燈光照明、提供電子顯示屏幕及寛頻設施等。  

 

                                                      
1
  繁忙時段是指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六時至十一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全日。  



8.  現時康文署共管理99個體育館，當中有9個體育館 2的主場可容納

超過1 000名觀眾。經考慮上述各項條件後，擬選定以下五個體育館為指

定的競賽場地：  

 

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 (港島區 ) 

 

9.  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主場面積可用作三個籃球場，約有1 330個觀

眾座位。該體育館是2009年東亞運動會籃球和武術（套路、散手）兩個

項目的比賽場館，設有藥檢室、會議室、多用途活動室及電子顯示屏幕，

場外亦有足夠位置可停泊電視直播的控制車。每年均有不少賽事在此舉

行，如康文盃、工商盃籃球賽、香港籃球銀牌賽、青少年合球賽、香港

投球聯賽等。此外，體育館交通方便，鄰近港鐵西營盤站，體育館及其

毗鄰中山紀念公園皆設有停車場，合共提供53個車位。為進一步提升場

館設施以便舉辦大型賽事，體育館擬進行燈光改善工程及加裝寛頻設施

等。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九龍區 ) 

 

10.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主場面積可用作三個籃球場，約有1 280個觀眾

座位。該體育館是2009年東亞運動會柔道和跆拳道兩個項目的比賽場館，

設有會議室及多個多用途活動室，比賽場內有足夠的燈光照明，場外亦

有足夠位置可停泊電視直播的控制車。每年均有各類賽事在此舉行，如

香港公開劍擊錦標賽、香港合球聯賽及香港挑戰盃合球公開賽、香港青

少年柔道錦標賽等。此外，體育館交通方便，鄰近港鐵石硤尾站，體育

館及其毗鄰石硤尾公園皆設有停車場，合共提供 53個車位。為進一步提

升場館設施以便舉辦大型賽事，體育館擬更換液晶體電子顯示屏幕、優

化場館音響系統、加設藥檢室及寛頻設施等。  

 

調景嶺體育館 (新界東 ) 

 

11.  調景嶺體育館主場面積可用作兩個籃球場，約有1 150個觀眾座位。

主場館提供電子顯示屏幕，體育館內備有會議室及多用途活動室，場外

亦有足夠位置可停泊電視直播的控制車。每年均有各類賽事在此舉行，

如港粵閩澳學界際排球比賽、全港學界精英籃球比賽、全港乒乓球錦標

賽等。此外，體育館交通方便，鄰近港鐵調景嶺站，體育館亦設有停車

                                                      
2
 現時九個可容納超過 1 000 位觀眾的體育館包括：中西區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小西灣

體育館、石硤尾公園體育館、坑口體育館、調景嶺體育館、香港單車館、馬鞍山體育館、

元朗體育館及上水保榮路體育館。  



場，提供13個車位。為進一步提升場館設施以便舉辦大型賽事，體育館

擬提升場館燈光系統、加設藥檢室及寛頻設施等。  

 

荃灣體育館 (新界西 ) 

 

12.  荃灣體育館預計於2018年第三季落成啟用，設計時已定位為可舉

辦大型體育賽事的競賽場地。體育館主場可提供約1 900個觀眾座位，另

有一個設200個觀眾座位可用作熱身場地的副場，配套設施如場地燈光、

音響系統、藥檢室、會議室、多用途活動室、寛頻設施等一應俱全，場

外預留位置停泊電視直播的控制車。體育館毗鄰港鐵荃灣西站，交通方

便，並設有停車場，提供15個車位，具備作為競賽場地的各項條件。  

 

馬鞍山體育館 (適用於殘疾人士團體舉辦賽事）  

 

13.  馬鞍山體育館主場面積可用作三個籃球場，約有1 250個觀眾座位。

體育館內備有會議室及多個多用途活動室，場外有足夠位置可停泊電視

直播的控制車。此外，體育館亦備有完善的無障礙設施包括暢通易達升

降機、三個暢通易達洗手間、暢通易達服務櫃台、觸覺引路徑，觸覺點

字及平面圖等。體育館曾舉行不少供殘疾人士參與的大型賽事，如BISFed

亞洲及大洋洲硬地滾球錦標賽、香港殘疾人士乒乓球公開錦標賽等。此

外，體育館交通方便，鄰近港鐵馬鞍山站，毗鄰體育館的馬鞍山游泳池

設有停車場，提供36個車位。為進一步提升場館設施以便舉辦大型賽事，

體育館擬提升主場館的電子顯示屏幕、提供藥檢設備及寛頻設施等。  

 

 

推行較具彈性的訂場措施  

 

14.  康文署計劃在上述選定的體育館推行較具彈性的訂場措施，放寛

團體預訂不可超過每個場地每月繁忙時段總時數的二分之一，以及每個

場地同一時間，團體預訂不可超過設施數目一半的限制，方便於舉辦大

型賽事時，在安排賽程及有關比賽事宜更具靈活性。  

 

15.  如上述比賽場地被租用作舉行大型賽事時，康文署會盡量保留同

區毗鄰比賽場地的體育館內一定數量的相關設施供個人租訂，而以全區

體育館計算，於繁忙時段供團體預訂的節數仍維持於不可超過每月繁忙

時段總時數的二分之一，以平衡及配合團體與市民的不同需求。另外，

當上述競賽的場地未有被使用作舉辦比賽時，會如一般康體設施按照恆

常的租訂程序供市民租用。   



諮詢工作  

 

16.  康文署已於2018年1月19日就上述選定五個體育館作為競賽場地

的計劃諮詢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委員均表示支持這個計劃。另外，諮

詢相關區議會及各體育總會的工作亦已相繼開展。  

 

17.  康文署會與體育總會磋商以安排大型賽事於各競賽場地內舉行。

為讓市民知悉在各競賽場地舉行的大型賽事，吸引市民觀賞賽事，以推

廣社區的體育文化，康文署會於網頁及其他宣傳渠道詳列各競賽場地舉

行的賽事資料，以方便市民瀏覽。  

 

 

未來路向  

 

18.  康文署計劃於2018-19年度內開展有關計劃，請委員備悉有關計劃

內容。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8年4月  

 


